
关于《池州市农村供水条例（草案征求
意见稿）》的说明

为了加强农村供水管理，规范农村供水用水活动，维护供水用水双方合法权益，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市水利局起草了《池州市农村供水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条例（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的必要性
（一）制定供水条例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决策部署的需要。农村饮水安全事关广大农村群众的民生福祉，是巩固拓展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关系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质量。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始终将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作为重大民生实事部署安排。省委省政府对农村供水保障工作进行了再部署，为进一步贯彻国家、省级部署，需要通过法治手段保障农村供水安全。
（二）制定供水条例是维护广大农村群众最根本权益的刚性需求。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喝上安全、稳定的“放心水”，是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权益和生活需求，是农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到2023年底，全市农村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96%，规模化供水人口覆盖比例达到81%，贵池区、东至县部分区域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的提升，极大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当前农村供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迫切需要构建农村供水法制保障，通过立法来保障农村供水安全。
（三）制定供水条例是实现高质量推动农村供水事业的制度保障。由于池州市地处皖南山区，农村供水区域发展不平衡，全市仍有分散供水工程7800余处，山丘区农村供水工程规模小、管护难度大，干旱季节、节假日供水保障能力不足，部分村内管网跑冒滴漏现象突出，农村供水仍是一项长期、动态、复杂、艰巨的任务。只有制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刚性约束的法律法规，才能落实农村供水长期稳定的政策保障、完善资金投入机制、理清部门职责分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从而确保工程“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切实巩固住、维护好群众切身需要的农村供水建设成果。
二、起草过程
2023年1月，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市人大常委会2023年立法计划和立法工作安排的通知》（池人常办〔2023〕2号），将“池州市农村供水条例”列入2023年立法工作安排“调研论证类项目”。为此，2023年3月，围绕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运行管理、供水服务等环节，市人大农工委、法工委带队、市水利局参加赴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青阳县和陕西省商洛市开展立法调研、论证。通过听取各地意见和建议，学习借鉴外市先进工作经验。
[bookmark: _GoBack]2024年2月，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人民政府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池政办秘〔2024〕7 号），将“池州市农村供水条例”列入“2024年度市政府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类）”。池州市水利局于2024年2月份拟定了草案初稿，并征求各县区水利部门和供水单位意见，未收到反馈意见。
三、通过立法想要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供水缺乏制度保障。我市于2009年制定印发了《池州市村镇供水管理暂行办法》不能满足当前高质量发展需求。长期以来，农村供水工作只能依靠行政、政策手段进行推动，存在权威性不足，刚性措施不够等问题。
（二）农村供水工程存在短板。随着人口	增长、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用水需求量大大增加，工程原有设计供水能力无法满足现状所需，农村供水工程布局需要完善。
（三）农村供水运行管理不规范。随着农村供水工作的深入推进，建设和管理中不规范问题显现，如工程管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责任分工不够具体。
四、主要内容
《池州市农村供水条例（草案）》共七章五十一条，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水源与水质、供水与用水、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附则。
第一章总则共六条（第一条至第六条）。明确了立法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定义、立法原则、政府和部门职责、宣传教育等。
第二章规划与建设共十条（第七条至第十六条）。主要对农村供水规划、建设、保护措施等作出规定。
第三章水源与水质共六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二条）。明确农村供水水源保障制度和措施、水源水水质监测政府职责。
第四章供水与用水共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三十三条）。主要对农村供水工程管护机制、供水单位职责、水质检测、保障服务、水价制度、禁止性行为等作出相关要求。
第五章保障与监督共七条（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条）。主要规定了供水用电、水资源费、维修养护经费保障措施，建立信息化、应急预案、监督检查、投诉举报制度等。
第六章法律责任共六条（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共二条（第五十条至五十一条）。对农村供水相关术语进行解释说明，规定了本条例施行时间。

